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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得到应有的遏制，其中行贿受贿现象日益严重，且行贿

受贿的新手法所导致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如官员的配偶、

子女与他人达成协议，进而影响官员或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

为他人谋利，事前或事后收取他人巨额财物的现象，我国现

行的法律对官员的配偶、子女收取他人财物而官员又是在“

毫不知情”时替他人办事是否构成受贿罪就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这种情况下难以对官员处以刑罚。另外，我国《刑法

》规定只有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才

构成行贿，而有些单位或社会团体为了谋求发展或维持基本

的生存空间而向官员赠送财物，算不算是谋求不正当利益？

算不算是行贿？究竟该如何对这些单位的行为定性？由此就

引发了一个“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问题。另

外，有些人给官员送钱送物，一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当时

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求官员为他谋取任何利益，但几年后才提

出要求并继续不定期向官员赠送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如官

员后来没有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这些人也没有任何异议，

该对官员的上述行为如何定性？而且，对于这些送礼人的这

种所谓“长线投资”行为又该从法律上如何予以明确规定？ 

笔者就上述问题分别做如下的论述： 关于官员的配偶、子女

收受他人财物，官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否由此而构成受贿

罪；以及官员在替他人办事之前对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

为知道与否，对构成受贿案件的定性有无影响的问题。 我国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是受贿罪。”根据这一规定，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

具有犯罪故意并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不当利

益，那么无论贿赂是本人收受还是其家属收受的都构成了受

贿罪，这已无可非议。倘若是官员的配偶、子女收受他人财

物的则存在两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与

其家属事前有共谋，家属明知是行贿财物而予以收受的，对

其定性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家属应以窝赃罪定性处罚；二

是认为其家属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应定受贿罪。综合考虑各

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将官员的家属作为受贿罪的共犯论处，会不适当地扩大刑

事责任的范围，而且也不符合我国主要是打击那些以权谋私

、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精神。第二种情况是官员

的家属收受他人财物，官员又一口咬定自己对受贿一事“毫

不知情”时，该对官员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如何定性？对此，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成

立，必须以收受贿赂为客观要件，这就给司法实践造成困难

。因为官员知不知晓其配偶、子女收受他人财物，这在客观

上很难取证，进而也就无法确定官员收受贿赂这一客观要件

是否具备。如果必须具备这一客观要件才能对官员进行定罪

量刑，那势必造成法律的漏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

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推定的证据制度，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即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本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而其家庭成员收受

了财物，就可以推定该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其家属收受了财物

的行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取证证明。理由是；1、官员与其



家庭成员的财产具有共同拥有的性质；2、从行贿人的动机作

为出发点来考虑，行贿决不会是盲目的，必然会考虑到受贿

人的家庭状况、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并投其所好、有的放矢

；3、贿赂实质上就是一种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本人为他

人谋利，即利用了“权”，家庭成员收受财物即为“钱”，

符合其本质；4、从立法精神来看，国家就是要严厉打击那些

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以保证国家工作人员职务道德的廉洁

性；5、从现实的情况与司法实践中也不难碰到，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自己手中国家赋予的“权”而收受贿赂所得到的财物

，并不是肯定给家庭成员或子女，有的是给予官员自己认为

是“家属”的情人等非亲属的外界人员。如果在这种情况之

下依然要求司法机关证明官员本人或家庭成员“收受贿赂”

，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考虑到上述因素以及从目前的现状看

，腐败现象屡禁不绝，且有日益泛滥的迹象，也应当依据立

法精神和国情相适应的原则，及时采取有效途径弥补法律的

漏洞。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

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是行贿罪。”关于“不正当利益”

的认定存在三个观点，第一种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根据法

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不应当由该名当事人以该种方式

（行贿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得到的利益，即将不正当利益

等同于非法利益；第二种认为：不正当利益是非法利益或其

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其中“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主要

是指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而取得的利益；第三种认为：不正当

利益只是区别于国家、集体、个人正当利益的中性概念，并

不是指非法利益，而是指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包括

不确定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比较狭隘地理解



不正当利益，显然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不

确定的合法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而所谓“不确定的合

法利益”是指根据有关政策、法律法规，任何人采取了合法

正当的方式、手段或通过正当的途径都可以取得的利益。正

是由于其不确定性使得该种利益同时又具有竞争性，即这种

利益本身是一种正当的合法利益，而它对于所有相对人来说

，是可能得到的或得不到的利益。例如，某高校招生，达到

一定分数线的考生有若干人，但高校招生的名额远远少于达

到分数线的实际人数，在这种情况下，某考生成绩虽然达到

分数线，但害怕录取不了，于是通过向高校领导赠送财物而

得以进入高校学习。那么，我们是否就能说该名考生得到的

是一种不当利益？又例如，在一定期间内，国家对证券市场

实行宏观调控，几个大公司均有可能获得股票上市的机会。

其中某公司在各种条件均符合的情况下，为稳妥起见，向主

管审批的国家机关进行行贿，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收受利益

后暗中与其他相关部门和人员通气，并在评审过程中将该公

司的经营情况、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作出特别有利的解释，从

而使该公司顺利取得了优先上市的机会并获得了较大的资金

收益。那我们能说该公司追求的上市机会是不当利益么？而

事实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从政的廉洁性，

也损害了同为竞争者的其他公民或集体的合法权益。如果这

种行为不以行贿罪论处，势必导致谋取不确定利益的人都去

送钱送物，最后会出现如果不送钱送物就连已确定的正当利

益也无法得到的局面，整个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将被打破，

国家的诚信体制永远也无法建立。 对此，有人认为：行为人

不是通过正当的竞争，而是用法律禁止的手段拉拢国家工作



人员，从中获取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的利益也属于

不正当利益。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将这种不确定利益视作不

正当利益，就是以取得方式的正当与否来决定利益性质的正

当与否，从而否定了利益自身的独立性质。笔者认为，不确

定利益并不等于不正当利益，只有当不确定利益的可能主体

使用非法的方式或不正当的手段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不

确定性的风险降低甚至转变为确定利益，由此而取得的利益

才能认定为不正当利益。 现实生活中，有的行贿人采取“平

时不办事，临时抱佛脚”的方式作“一次性买卖”这种短期

行为。有的行贿人则采取先有意识地、连续不断地提供贿赂

以建立并巩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恩情”或“友情”关

系，为以后谋取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方式是一种“长

线投资”。对于“长线投资”式的行贿有以下几种特点：1、

方式众多；2、时间长；3、行贿的不一定是财物；4、行贿人

不一定是利益承受人。这种行贿方式成功的系数较之短期行

为大得多，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自然也重得多，且行贿人提出

具体要求时间的不确定性，也使这种行为存在着潜在的危害

。 这里，就涉及到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的问题。这种分类方

式的存在，实际上说明了只要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

利益，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均构成受贿。受贿

现象的种种，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性，比如有些干部收礼之

后未曾给送礼者任何好处，能否以受贿罪论处呢？这种现象

，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刑法里被定性为“单纯受贿行为”

而惩办，即仅仅因“职务”关系而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实施

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构成要件的受贿行为。对此，我

国则尚存在有很大的争议，至少目前在我国的刑法中还没有



很明确的定性。但为了打击受贿行为，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从

政的廉洁性，则有待以后的立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性。 目前

争议的焦点聚集于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定

义中的“为他人谋利益”的含义。它是对主观心态的要求还

是作为一个客观构成要件存在呢？如果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

对官员受贿罪的认定是作为一种主观心态存在，则“为他人

谋利益”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了。因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意图显而易见。行贿人向

受贿人赠送财物即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协定：受贿人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若是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而存在

，即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财物后必须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才构

成受贿罪，从现实来看是很不严谨的。 倘若出现一些意料不

到的情形致使受贿人未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依客观要件之

说则受贿罪不能成立，这就不仅为受贿人提供玩弄花招的方

便，而且会成为一些受贿人的护身法宝。毕竟，受贿人是否

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在目前这个多姿多彩的现实社会来说

，是难以界定的，这就如上面提到的，当行贿人与受益人不

一致的时候就难以认定。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不认定受贿人的

犯罪行为，将严重有违我国的立法精神。 因此，从我国《刑

法》的立法精神出发，以及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从政的廉洁性

，以及从根本上杜绝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侥幸心态，建议对

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这种情形，从受贿罪的认

定中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要件去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